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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教发［2023］43 号

关于举办邯郸市能力提升工程 2.0

优秀成果评选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国办学校、幼儿园：

为全面总结近三年开展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

程 2.0 的成果成效，深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，根据《邯

郸市教育局关于举办邯郸市能力提升工程 2.0 优秀成果评选的通

知》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能力提升工程 2.0 优秀成果评选活

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单位及人员

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教师。

二、项目设置

根据能力提升工程 2.0 实施要求及成果特点，分类设置项目。

（一）课堂实践类

1.微能力点优秀示范课。优秀示范课应包含课堂实录（30—40

分钟）、说课视频（不超过 10分钟）、能力点应用点评视频（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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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钟左右，点评人必须是邯郸市能力提升工程 2.0 专家）和教学设

计，微能力点优秀示范课按照微能力点优秀示范课评价标准（附件

1）进行评选。

2.微能力点优秀微课。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按照《中小学

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校本应用考核规范》（附件 2），学前教育

按照《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指南（试用版）》（附件

3）要求制作。

（二）整校推进类

1.整校推进工作案例。工作案例须包含完整反映能力提升工

程 2.0 整校推进做法的视频（10分钟）、整校推进工作案例总结

材料、学校信息化三年规划（模板见附件 4）、某一学年或某一学

期校本研修方案（2000字以上，模板见附件 4）和校本考核方案。

2.校本研修模式案例。案例须包含某一学年或某一学期校本

研修方案，一次校本研修活动视频（不超过 30分钟），校本研修

典型模式经验总结材料（1000字以上）。校本研修模式案例要能

够体现微能力点与学校主题教研结合内容，单纯学科教研不符合要

求。

3.学科（教研）组教研案例。案例须包含一次完整学科（教

研）组教研过程视频（不超过 30 分钟），一次完整学科（教研）

组教研资料（1000 字以上）。学科（教研）组要能够体现微能力

点与学科教研结合内容，单纯学科教研不符合要求。

（三）其他成果类

1.整校考核优秀学校。整校考核优秀学校提供材料包括：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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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考核时学校主要领导汇报视频（30分钟以内，视频大小不超过

1GB）或学校主要领导解读能力提升工程 2.0 政策及学校信息化

规划录像片段（30 分钟以内，视频大小不超过 1GB），整校推进

工作案例总结材料，学校信息化三年规划（模板见附件 4），不低

于三个学期校本研修方案（模板见附件 4），校本考核方案，自 2019

年以来学校、教研组、团队、教师和学生取得的县（市、区）及其

以上与能力提升工程 2.0 相关获奖证书荣誉，包括智慧校园建设、

信息技术融合课、教师信息素养大赛、“互联网+”数字教育技能

大赛、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等体现学校信息技术应用成果成

效的证书荣誉。

2.指导团队工作案例。主要包括指导团队建设、运行、管理、

考核等内容，指导团队工作案例分为区域指导团队和学校指导团队

两个层面，案例须包含反映指导团队工作及成效视频（5分钟），

指导团队工作经验材料（2000字以上）。

三、参赛办法及报送数量

所有提交优秀成果由各学校负责审核把关，并在逐级评选的基

础上，以学校为单位报送教师发展中心，经评选后上报邯郸市教育

局，再进行评选。凡是已经获奖的同一个成果本次评选不再上报，

请各学校认真核查。凡是因为核查不严造成重复上报的案例成果一

经发现将取消该评选类指标，不接受二次补报。新增设区域推进优

秀单位和整校考核优秀学校根据工作情况正常上报。

（一）课堂实践类名额分配

微能力点优秀示范课每个单位不超过 2 个；微能力点优秀微

课每个单位不超过 2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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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整校推进类名额分配

整校推进类案例每个学校各类案例限报 1 个。

（三）其他成果类名额分配

整校考核优秀学校由 2.0 考核为优秀的学校报送；指导团队工

作案例每个学校各类案例限报 1个。

四、活动时间及组织安排

评选时间：截止 2023年 9 月 30日

组织安排：根据项目类型，教学类成果每类分别评选一等奖、

二等奖和三等奖，获奖者将获得市教育局颁发的证书，团队类成果

和其他成果则评选优秀，不区分一二三等奖。

五、参赛作品报送要求

各学校按照成果类型汇总（见附件 5），纸质版材料须加盖学

校公章上报，电子版与其他成果材料一并采用 U盘上报，U盘上

注明单位。各单位务必于 2023年 9 月 30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涉县

教师发展中心 306 室，逾期未报送或未按要求报送的将不予受理。

本次活动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，每位教师每项活动限报一件作

品。

附件 1：微能力点优秀示范课评选标准

附件 2：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校本应用考核规范

附件 3：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指南（试用版）

附件 4：学校信息化规划与校本研修（模板）

附件 5：各类优秀成果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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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邯郸市能力提升工程 2.0 专家信息表

涉县教师发展中心

2023 年 9 月 5 日


